珠府办函〔2021〕133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建立珠海市

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市市场监管局：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珠市监〔2021〕82号)收悉。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同意建立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的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和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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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研究解决维护竞争秩序重大问题，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建立珠海市反不正当竞争部门间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的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要求，加强对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指导；研究并推进实施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我市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对不正当竞争热点问题和典型违法活动的治理，加强有关部门在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方面的协作配合；加大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完成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市场监管局、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珠海银保监分局等13个部门组成，市市场监管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市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分管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由市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地方和专家参加。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市市场监管局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有关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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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集 人：石学斌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副召集人：余  波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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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根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焦  军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
李笑东 　　市民政局副局长
李  凯 　　市司法局副局长
王  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张海军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
邬向明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罗福智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唐黎军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吴金锋 　　珠海银保监分局副局长

